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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常設委員會

第 1/II/2003 號意見書

事由：《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法案

Ⅰ─引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提交《澳門特別行

政區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法案，立法會副主席根據《議事規則》

於同日接納了該法案。

上述法案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的全體會議上獲一般性

通過，並於當日被派發予本委員會進行審議並編製意見書。

委員會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日及十三日、二零零三年一月十六日

及二十八日、二月十二日及十八日舉行了會議，政府代表列席其中一次會

議提供合作。

經上述合作，行政當局提交法案新文本，其部分內容為委員會所提

出者。本意見書引述的條文一般根據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八日提交的新文

本，但有必要時會引述原文本並作適當說明。

Ⅱ─引介

根據法案的理由陳述，澳門特別行政區新的入境、逗留及定居制度

旨在“……彌補舊制度的不完善及不足之處，並引入修改，使有關制度在

某些方面能簡化手續、得到改善及現代化。”

另一方面，更藉是次立法提議“尋求增加拒絕‘不受歡迎人士’入

境的理由，以及使警察當局在行動上更便利，此舉是為了能更有效地預防

因人流進出可能危及內部公共安全”。

Ⅲ─概括性審議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一個細小的地區，人口流動對澳門攸關重

要：澳門的人口約為436,500（根據二零零一年的統計），約6.8%為獲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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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的外籍人士及5.3%為非本地勞工（2002年11月的統計）；在2002年

旅客入境錄得超過11,530,000人次，同年澳門居民進出關閘邊境為38,616,000

人次（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數字）。

因此，關於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對於本澳極為重要，

不但對每日適用此制度的人士及此一制度所針對人士有實質的重要性，同

時，在社會及經濟層面，也可成為對外人口流動的一種制約工具。

二、 在對十月三十一日第55/95/M號法令所載的入境、逗留及定居法

律制度進行修訂時，必須考慮以下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縱然不是互相排

斥但也可能互相衝突：其一是維持對外開放政策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展

的重要性，因為這一政策有助於吸引專才和鞏固旅遊業，而後者尤其靠遊

客的增加來支撐；其二是加強內部保安的需要，因為內部保安是發展澳門

經濟的基本條件，而本法案所擬達致的其中一個目的正是“為了能更有效

地預防因人流進出而可能危及內部公共安全（理由陳述）。”

委員會在權衡各方利益後認為，在法案中所提議的辦法，尤其是關

於增加拒絕不受歡迎人士入境的理由的第四條是適當的。

這一條文須與包含拒絕進入澳門規定的其他法例，尤其是第9/2002

號法律（內部保安綱要法）第十七條第一款（四）項及七月三十日第

6/97/M號法律（有組織犯罪法）第三十三條結合適用。根據《基本法》

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本法案第四條規定可成為加強澳門特別行政

區內部保安其中一個重要工具。

委員會還認為，在增加拒絕入境的理由的同時，應為不獲准入境者

設定其在出入境事務站停留期間可享有的權利，因此，本法案現設定被拒

絕入境者與第三人，尤其是與其所屬國家的外交或領事代表聯絡，以及獲

得法律緩助的權利。設定這樣權利是由於顧及到該等人士可能心理惶惑或

經濟困難因而應施以援助（第五條）。

三、委員會根據“……本法律所針對的內容性質特殊，且有關條文

涉及個人的基本權利……（理由陳述）”，就法案規定的內容是否足夠進

行了分析，試圖去預測提案人選擇把某些事宜納入未來法律中而打算把另

一些事宜納入規章內的結果。進行此項分析工作的理由是，盡管立法會係

被要求就一份法律提案進行審議和通過，然而提案人卻在一開始就確認，

“至於有關本法律的細則性規定和補充規定，由於內容廣泛且複雜，尤其

可能逐步需要作出少量和經常性的修改（因為有需要跟隨現代生活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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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調整），所以，我們對有關內容採用行政長官的行政法規作出規範。一

方面，我們認為這既符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而另一方面，此舉亦能

迅速和有效地回應適時就具體事宜作出修改的需要（理由陳述）。”

由於現行法例很多時候在同一類的規範性文件中包含了不同性質的

事宜，尤其是屬法律性質及規章性質的事宜──一如十月三十一日第55/

95/M號法令的情況，因而在對有關的法例進行修訂時，需對所涉及事宜

的性質作出審慎界定，以便能遵守《基本法》中關於權限模式的規定。根

據《基本法》，立法權限專屬立法會，制定規章的權限則屬於行政長官及

政府。

就現正分析的法案這一具體情況而言，委員會認為其原文本一方面

缺乏應由法律去規範的必需內容，對一些屬立法性質的事宜亦未有作出規

定；另一方面卻包含了一些應由規章而非法律規定的內容。

因此，經與提案人密切合作，法案的內容盡可能地得到了充實，這

從載於法案新文本的眾多修改中可體現出來。至於有關修改在本意見書的

細則性審議部份會詳細說明。

四、委員會考慮了是次立法提議與社會各個層面及其關注的問題，

尤其是入境、逗留及定居的法律制度與非法勞工及其對本地勞動市場所造

成的影響之間的關係。雖然最終認為，以此制度來對非法勞工進行立法規

範並不恰當，但委員會希望將對非法勞工問題的關注轉達給政府知悉。

同時，委員會還對未成年人士在無父母或法定負責人陪同下進出澳

門的事宜創設規則作過考慮，而這項事宜已在二零零一年經由分析及完善

保護未成年人法例臨時委員會作過分析。委員會認為，盡管現時尚未有足

夠條件來就這個事宜展開工作，然而鑑於這個事宜的重要性，所以應繼續

對其進行深入研究，以便在將來對此進行立法。

Ⅳ─細則性審議

除上述的概括性審議外，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一百一十八條

規定，委員會也審議法案的具體內容是否與法案的立法精神及原則相符，

並確保有關法律規定在技術上是妥當的。

委員會與提案人緊密合作，對本法案作細則性分析。

以下為委員會所分析的問題以及對法案引入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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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的標題

本法律的標題改為“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這

會更加切合是次立法提議的內容。修改了標題得出的效果是，即將出台的

法律顯而易見並非對這個法律制度作全面規定，只是訂出其一般原則。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法律制度將由本法律及其補充法規

共同規範。

2.  第三條 ──  入境及離境手續

委員會在進行分析期間，認為有需要對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及

離境手續的條文加添內容。這個需要是由於本法案獲通過及隨之廢止十月

三十一日第55/95/M號法令後將會出現的法律真空所致。

因此認為，適宜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本地居民及非本地居民訂定相關

的手續。關於本地居民的具體制度將交由補充法規訂定，這是由於它與現

行的其他法規有關連，尤其是第8/1999號法律。至於非本地居民方面，則

加添了入境及離境方面的規定，包括將護照作為須持有的證件的內容，並

確保了國際法文書所載特別制度的適用。

3.  第四條 ──  入境的拒絕

此條是對拒絕入境的情況作出規定，由於其重要性，委員會對此尤

為關注，經過分析後，引入了以下修改：

● 將強制性拒絕入境（第一款）與可以實施的非強制性拒絕入境

（第二款）兩種情況分開列明；

● 訂明因被禁止入境而拒絕其入境的情況（第一款（三）項）；

● 精簡行文，尤其是第一款（二）項；

● 訂明拒絕入境的權限屬行長官，且可轉授予他人（第三款）。

4.  第五條 ──  不獲准入境者的權利

一如在對本法律進行概括性審議時指出的那樣，委員會認為，引入

一項規範能夠為被拒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人士設定一些權利的條文是

重要的。

5.  第六條 ──  運送人的責任

現行法例規定，海上或航空運輸企業有義務將被拒絕進入澳門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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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的乘客送回出發地。

委員會在確定了提案人有意保留該項責任制度後認為，將有關規定

納入立法性法規更為恰當。

6.  第三章 ──  非本地居民的逗留

盡管法案的標題是“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但其原文本並

沒有對非本地居民的逗留作出任何規定。

為消除不一致的情況，委員會認為應在法案文本中引入有關非本地

居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的一般原則，因而導致增加第七條和第八條

（分別為逗留限制及逗留的特別許可）。

7.  第九條 ──  居留許可

關於居留許可的這個條文，認為應加入供作考慮的標準，盡管這對

審議居留許可申請時只具有舉例性質。當把建議的制度同十月三十一日第

55/95/M號法令第二十條所載制度作比較，會發覺所規定的情況有所增

加，尤其是在第二款（一）項末段及（四）項所規定的情況。

8.  第十條 ──  要件

法案的第十條規定，批給居留許可的要件是支付一項費用、提交擔

保及居住於中國內地的中國公民須持有由中國有權限當局簽發的文件。

此條文中所載的制度是來自對本法案原文本第七條及第八條的重新

安排，並且加入了已存在於現行法例而希望在新制度中保留下來的提供擔

保規定。

至於費用方面，尤其認為不應在法律中訂定金額，這是由於金額的

訂定具有規章性質，且法案原文本希望該金額可以由行政法規去修訂（法

案原文本第八條第二款）。

關於居住於中國內地的中國公民的特定要件，保留了法案原文本所

載的制度，但在編列上作了新的安排。

9.  第十三條 ──  處罰制度

由於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是由兩類法規──法律及行政

法規──分開規範的，所以無法在法律文本中規定具體的處罰制度。正是

這個原因，第十三條就說明了由補充法規去訂定因違反或不遵守法律或規



3 .  第三常設委員會

524

章規定而引致行政違法及罰款的制度。

基於相同理由，刪除了法案原文本第十條第二款的規定。因為在未

知悉會訂明哪些違法情況之前先行訂定罰款的上限或下限，是不恰當的。

另一方面，認為法案原文本第十一條（科處罰款的權限）、第十二

條（罰款的繳納）及第十三條（費用及罰款的歸屬）所規定的事宜，屬於

規章性質，因此不應載於立法性質的法規中。

10.  法律技術調整

除前數項問題外，委員會認為須針對法律技術改善多項條文的行

文，但沒有改動任何實質內容。

V ─ 結論

委員會經審議及分析本法案後，0獲得如下結論：

a) 認為法案已具備提交全體會議作細則性審議和表決的要件；

b) 建議政府代表列席細則性表決本法案的全體會議，以提供必需的

解釋。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八日於澳門。

委員會：鄭志強（主席）、歐安利、高開賢、許世元、許輝年、張

立群、鄭康樂、容永恩（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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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

（法案）

理由陳述

本法律訂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逗留及定居制度的一般原則，

旨在彌補舊制度的不完善及不足之處，並引入修改，使有關制度在某些方

面能簡化手續、得到改善及現代化。

另一方面，藉本法律，尋求增加拒絕“不受歡迎人士”入境的理

由，以及使警察當局在行動上更便利，此舉是為了能更有效地預防因人流

進出而可能危及內部公共安全。

在法規的最後部分，引入了若干屬程序性質的規範，旨在使有關程

序的操作更靈活和更有效，尤其是那些程序，基於其本身性質，是不能按

行政行為的一般制度來處理的。

鑑於本法律所針對的內容性質特殊，且有關條文涉及個人的基本權

利（本法律訂定了懲罰制度），所以我們選擇了採用立法會的法律此一形

式制定有關制度，因為如此，較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

定。

然而，至於有關本法律的細則性規定和補充規定，由於內容廣泛且

複雜，尤其可能逐步需要作出少量和經常性的修改（因為有需要跟隨現代

生活的步伐作調整），所以，我們對有關內容採用行政長官的行政法規作

出規範。一方面，我們認為這既符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而另一方

面，此舉亦能迅速和有效地回應適時就具體事宜作出修改的需要。

最後，由於採用兩種獨立法規（一為法律，另一為行政法規）的概

念，引致結構上出現明顯的改變，亦由於有眾多條文被修改、重新編排條

文次序，以及增加條文，因此，我們選擇了用新法規完全取代十月三十一

日第55/95/M號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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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    /2002 號法律

（法案）

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

制度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

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一、本法律訂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

般原則。

二、本法律的規定，不影響特別法例或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

際法文書所定制度的適用。

第二條

補充規定

本法律的補充規定，由行政法規訂定。

第二章

進入及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三條

出入境事務站

一、進入及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係經由官方為此而指定的出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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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站為之。

二、新出入境事務站的性質、設置方式及運作方式，由行政命令訂

定。

第四條

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手續

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須獲得許可或依法簽發的簽證，但法律或行政

法規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五條

入境的拒絕

可因下列理由拒絕非本地居民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一）曾依法被驅逐出境；

（二）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國際上受約束的國際法文書的規定，或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受約束且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際法文書的

規定，被禁止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逗留或過境﹔

（三）藉經常短暫進出澳門特別行政區而無適當的合理解釋，試圖規

避本法律或關於逗留及居留的行政法規的規定；

（四）曾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外地被判處剝奪自由的刑罰；

（五）存有強烈跡象，顯示曾實施或預備實施任何犯罪；

（六）不能完全保證返回所來自的地方或有充分理由對其旅行證件的

真確性存疑，或者不擁有在預定的逗留期間所需的維生資源，或無返回所

來自的地方所需的運輸憑證；

第三章

居留許可

第六條

一般情況下的許可

一、行政長官得批給居留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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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害關係人通常居住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是維持上款所指許可的

主要條件，但屬例外情況或不可抗力的情況除外。

三、擁有居留許可連續七年且符合第8 /1999號法律所定條件的人

士，成為永久性居民。

第七條

中國公民

居住於中國內地的中國公民，只有持有由中國有權限當局為其來澳

取得居留許可而簽發的文件，方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取得居留許可。

第四章

費用及罰款

第八條

居留許可的費用

一、居留許可僅在繳納金額為澳門幣20,000.00元的費用後方產生效

力，而在免繳費用的情況下，則自作出免繳決定之日起產生效力。

二、上款所指費用的金額，可由行政法規更改。

三、免繳費用的情況，由行政法規訂定。

第九條

因作出其他行為而應繳的費用

為作出與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有關的行為，應

繳納行政法規所訂定的費用，該費用係以上條所指居留許可費用為基數，

按百分比計算。

第十條

罰款

一、為規範違反或不遵守本法律的規定或補充規定而制定的行政上

違法行為及罰款的制度，由行政法規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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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每一違法行為而規定的罰款，其最高限度不可超過本法律第

八條所指居留許可費用的50%。

第十一條

科處罰款的權限

一、治安警察局局長有權限科處本法律所定的罰款。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任何實體如發現有違法行為發生，應通知

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以便繕立有關筆錄。

第十二條

罰款的繳納

一、如有人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時被發現有逾期逗留的違法行為，

應由在場當值的出入境事務廳的負責人科處罰款，且罰款應即時繳納。

二、如違法者不自動繳納上款所指罰款，行政長官得以批示禁止其

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期至少一百八十日。

三、其他罰款，應自有關通知日起十日內繳納。

四、如違法者未按上款規定自動繳納有關罰款，須將具執行名義效

力的有關筆錄送交管轄法院，以便強制徵收該罰款。

第十三條

費用及罰款的歸屬

本法律所指費用及罰款的所得，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收入。

第五章

最後規定

第十四條

例外許可

一、基於人道理由或在經適當說明理由的例外情況下，行政長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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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免除本法律及行政法規所定的要件、條件及手續下批給居留許可。

二、上款所指的免除獲批准後，有關免除批示所指之人以外的其他

人，不得以本身的情況屬相同或理由更充分為依據，提出應給予相同免

除。

三、對在本條範圍內所提出的申請作出批准的權限，不可授予他

人；但對該等申請的審查、拒絕受理及不批准的權限除外。

第十五條

關於費用及處罰的例外規定

除屬明文規定的其他情況外，因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際法的

強行性規定或基於合理的例外情況，行政長官亦得以批示，免除、寬免、

減輕、減少或准許分期繳納載於本法律及行政法規的任何費用、罰款或處

罰。

第十六條

緊急程序

按本法律或行政法規的規定而提出關於屬緊急性質問題的申請或關

於須獲及時作出迅速決定的問題的申請時，如無附上必需的證據資料，則

該申請須在初端時即被拒絕受理。

第十七條

通知

在本法律或行政法規範圍內所作出的行為，如無法通知本人，除可

採用法律規定的其他途徑作出通知外，亦可藉將公函寄往有關之人所指定

的任何地址作出通知，並在信件寄出後第三日視為已通知。

第十八條

申訴

對在本法律及行政法規範圍內所作出的一切行為，均可提起不具中

止效力的必要訴願，但屬對申請居留許可所作的最終決定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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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援用

其他法規援用十月三十一日第55/95/M號法令的規定時，視為援用本

法律及行政法規的相應規定。

第二十條

過渡規定

一、十月三十一日第55/95/M號法令第二十三條所指的居留證，繼續

有效，直至其所載的期間屆滿為止。

二、上款所指有效居留證的持有人，免除本法律第四條所規定的手

續。

三、按十月三十一日第55/95/M號法令第十條第五款的規定而創設的

權利，均完全保留。

第二十一條

廢止

廢止十月三十一日第55/95/M號法令及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九日第

6/GM/96號批示。

第二十二條

生效

本法律於公佈日之後滿三十日生效。

二零零二年     月    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

二零零二年     月    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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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    /2003 號法律

﹙法案﹚

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

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一、本法律訂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

般原則。

二、本法律的規定，不影響特別法例或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

際法文書所定制度的適用。

第二章

進入及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二條

出入境事務站

一、進入及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係經由官方為此而指定的出入境

事務站為之。

二、新出入境事務站的設立、性質以及運作，由行政命令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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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入境及離境手續

一、非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入境及離境須持有效護照及獲入境許可

或依法簽發的簽證，但法律、行政法規或國際法文書另有規定者除外。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入境及離境手續由補充法規訂定。

第四條

入境的拒絕

非本地居民因下列理由被拒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一）曾依法被驅逐出境；

（二）根據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際法文書的規定而被禁止在澳

門特別行政區入境、逗留或過境；

（三）按照法律規定被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二、非本地居民因下列理由可被拒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一）藉經常短暫進出澳門特別行政區而未能適當說明理由，試圖規

避逗留及居留的規定﹔

（二）曾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在外地被判處剝奪自由的刑罰；

（三）存有強烈跡象，顯示曾實施或預備實施任何犯罪﹔

（四）不能保證返回所來自的地方或有充分理由懷疑其旅行證件的真

確性，或者不擁有在預定的逗留期間所需的維生資源，或無返回來自的地

方所需的運輸憑證。

三、拒絕入境的權限屬行政長官，而該權限可授予他人。

第五條

不獲准入境者的權利

一、被拒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人士，在出入境事務站停留期

間，如有需要及在有可能的情況下，可通知其所屬國家的外交或領事代

表，又或通知其所指定之人，同時亦可獲提供傳譯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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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拒絕入境的人士，亦可獲得其指定律師的輔助，並由其負擔

有關費用。

第六條

運送人的責任

一、海上或航空運輸企業，在由其送至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乘客、船

員或機組人員被拒絕入境時，須立即將之送回其最初使用該企業的運輸工

具的地點﹔如不可能送回該地點，則須送回其所持旅行證件的簽發國家或

地區。

二、如不能按上款的規定立即將被拒絕入境的乘客、船員或機組人

員送回，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期間的一切開支，尤其是住宿、膳食及

衛生護理的開支，均由該運輸企業承擔。

第三章

非本地居民的逗留

第七條

逗留的限制

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逗留，受逗留許可期間、簽證有效期間或

適用的國際法文書所定的期間限制。

二、在不妨礙上款規定的情況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逗留，可受

入境時所使用證件失效前的期間限制，或受獲返回或進入其他國家或地區

的許可失效前的期間限制。

三、凡超過獲許可逗留期限的人士，均視為非法移民，但不影響其

根據補充法規的規定調整其狀況。

第八條

逗留的特別許可

一、對於在高等院校求學、家庭團聚或其他可予考慮的類似情況，

可給予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的特別許可。

二、為求學目的而提出的逗留許可申請，須附同證明已在澳門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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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高等院校報名或註冊的文件，以及證明擬修讀整個課程期間的文

件。

三、因求學目的而給予的逗留許可，其期限與擬修讀課程的正常期

間相同，並最多可續期一年。

四、如課程為期超過一年，逗留許可必須至少每年確認一次﹔在確

認逗留許可時，須考慮學生的實際上課率及學業成績。

五、如聘用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經聽取

有權限許可聘用外地勞工的實體所發表的意見後，可對該勞工的家團成員

批給與該勞工聘用期限相同的逗留許可。

六、在定居申請待決期間，應利害關係人申請，出入境事務廳可一

次或多次延長其逗留許可，但最長只能延長至就上述申請作出最終決定後

三十日為止。

第四章

居留許可

第九條

許可

一、行政長官得批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

二、為批給上款所指的許可，尤其應考慮下列因素﹕

（一）刑事犯罪前科、經證實不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或本法律

第四條所指的任何情況﹔

（二）利害關係人所擁有的維生資源﹔

（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之目的及其可能性﹔

（四）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或擬從事的活動﹔

（五）利害關係人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親屬關係﹔

（六）人道理由，尤其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缺乏生存條件或家庭輔助。

三、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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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要件

一、下列為批給居留許可的要件，但不影響補充法規所要求的文件

證明﹕

（一）繳納補充法規所訂定的居留許可費用﹔

（二）提供保證人或銀行擔保。

二、繳納上款（一）項所指的費用，是使居留許可產生效力的條件。

三、居住於中國內地的中國公民，只有持有由中國有權限當局為其

來澳取得居留許可而簽發的文件，方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取得居留許可。

第十一條

例外許可

一、基於人道理由或在適當說明理由的例外情況下，行政長官可免

除本法律所規定的要件和條件，以及補充法規所規定的手續，而批給居留

許可。

二、上款所指的免除獲批准後，有關免除批示所指之人以外的其他

人，不得以本身的情況相同或理由更充分為依據，提出應給予相同免除。

第五章

最後及過渡規定

第十二條

費用

作出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有關的行為，應收取補充

法規所訂定的費用，有關費用係以居留許可費用為基數，按百分比計算。

第十三條

處罰制度

因違反或不遵守法律或規章規定而引致行政違法及罰款的制度，由

補充法規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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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費用及處罰制度的例外規定

一、居留許可費用例外情況的制度由補充法規訂定。

二、除明文規定的情況外，根據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際法的

強制性規定或在說明理由的例外情況下，行政長官亦得以批示，免除、寬

免、減輕、減少或許可分期繳納在本法律或補充法規範圍內的任何費用、

罰款或其他應科處或適用的處罰。

第十五條

規範

本法律的補充規定，由行政法規訂定。

第十六條

準用

其他法規準用十月三十一日第55/95/M號法令的規定時，視為準用本

法律及上條所指行政法規的相應規定。

第十七條

過渡規定

一、十月三十一日第55/95/M號法令第二十三條所指的居留證，繼續

有效，直至其所載的期間屆滿為止。

二、上款所指有效居留證的持有人，免除本法律第三條所規定的手續。

三、按十月三十一日第55/95/M號法令第十條第五款的規定而獲得的

權利，均完全保留。

第十八條

廢止

廢止下列法規﹕

（一）十月三十一日第55/95/M號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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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1/1999號行政法規﹔

（三）第27/2000號行政法規﹔

（四）第6/2001號行政法規﹔

（五）一月十九日第6/GM/96號批示。

第十九條

生效

本法律自公佈後三十日起生效。

二零零三年     月    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

二零零三年     月    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